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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国家医疗

保障局办公室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加强短缺药品和国

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生产储备监测工作的通知 

工信厅联消费函〔2022〕186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

业和信息化、卫生健康、医疗保障、药品监管部门： 

为及时研判短缺药品和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（以

下简称集采中选药品）短缺风险，提升相关药品生产供应保障能

力，现就加强短缺药品和集采中选药品生产储备监测工作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

和行业高质量发展，坚持底线思维、极限思维和系统思维，深刻

认识短缺药品和集采中选药品生产储备监测信息报送工作的重要

性，充分发挥省级会商联动机制作用，进一步加强信息联通共享，

强化监测预警，完善短缺药品分级应对管理措施，指导监督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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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好信息填报义务，不断提升药品生产供应保障能力，更好满

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。 

二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监测品种。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国家短缺药品清单

品种、国家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品种，国家医保局

公布的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。监测品种目录实施动态

调整。 

（二）监测企业。短缺药品生产企业、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

购中选企业、重点短缺药品储备企业（详见附件 1、2、3）。监

测企业目录实施动态调整。 

（三）监测工作模式。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卫生

健康、医疗保障、药品监管主管部门督促指导本区域内监测企业

通过线上方式填报生产储备信息，协调组织生产供应。工业和信

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对生产储备信息进行分析、适时开展检查评

估并公布相关情况，协调解决重大问题。 

（四）信息报送时间和方式。每月 10 日前，短缺药品生产

企业和集采中选药品生产企业，通过“短缺药品生产供应监测预

警平台”（网址 www.dqyjc.org.cn），分别填报《医药工业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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